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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公安报》 报道，

强占受害人房屋长达五个月，

迫使对方有家不能回， 有房不

能住； 课间强闯校园， 采用恐

吓、 拍打、 拔胡须等方式胁迫

正在上课的教师 “交钱换自

由”； 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长

达 55 个小时， 强迫对方低价

变卖名下唯一车辆； 成立信息

服务咨询公司， 对外号称 “律

师讨债 ”， 签订讨债合同 300

余份 ， 采用跟踪 、 围困 、 胁

迫、 辱骂、 恐吓、 殴打等违法

手段迫使受害人交钱了事， 涉

案近百起， 涉案金额 8000 余

万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

后，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公安

机关经过缜密侦查， 成功侦破

以江太国、 江太军兄弟俩为首

的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 ， 抓获团伙成员 12

名， 彻底摧毁一个长期盘踞在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社区以

“律师讨债” 为名的涉黑犯罪

组织团伙。

嚣张！

拔胡须占房屋拘禁人

2017 年 5 月 ， 江太国涉

黑团伙成员朱小康接到一笔

“追债生意” ———向从事生猪

买卖生意亏损后导致欠债 70

余万元的何闻尉 （化名） 追讨

余款。 江太国随即组织团伙成

员共七人来到惠水县芦山镇找

到欠款人何闻尉。

他们先在何闻尉家房前屋

后及村口挂上高音喇叭， 反复

播放 “何闻尉欠钱不还”， 又

在其家中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物

品， 见何闻尉家徒四壁、 穷困

潦倒， 江太国涉黑犯罪团伙成

员竟然连何家厨房里留给孩子

吃的食物都不放过， 一伙人吃

饱后押着何闻尉来到县城逼迫

其向亲属借钱。

江太国等人将何闻尉拘禁

在惠水县某宾馆房间， 不准他

外出， 只允许打电话借款。 期

间， 江太国告知何闻尉， “此

行绝不可能空手而回， 如果你

不还钱， 我们就一直跟着你！”

何闻尉被逼无奈， 只得打电话

四处借款。

两天后， 被拘禁在宾馆房

间内的何闻尉没有凑足钱款，

被迫将名下一辆面包车以 1.8

万元的低价变卖才得以脱身。

2017 年中旬 ， 江太国涉

黑团伙骨干成员刘星接到一装

修公司 “催收委托”， 向家住

花果园社区的赵凤丽 （化名）

追讨房屋装修款。 江太国随即

安排江太军、 刘星、 李剑等八

名团伙成员来到赵凤丽住所，

以物业检修为名骗开房门， 夺

门而入。

在赵凤丽家中， 刘星威胁

她， “如果不还装修款就打死

你！” 其他团伙成员则对赵凤

丽百般辱骂。 随后， 刘星等人

将赵凤丽围困在家中， 既不让

她外出， 也不让她接打电话，

采用恐吓、 胁迫方式限制其人

身自由长达 91 个小时。 被逼

无奈的赵凤丽只得答应外出筹

款， 才被刘星等人准许离开。

随后， 江太国安排刘星等人

擅自更换赵凤丽家门锁， 同时安

排其涉黑团伙成员轮流搬进房屋

内居住。 期间， 赵凤丽多次想回

家居住 ， 都被刘星等人采用阻

拦 、 辱骂 、 恐吓方式驱赶 。 此

后， 长达五个月时间里， 赵凤丽

有家不能回， 有房不能住， 过着

在外漂泊的生活。 而江太国团伙

成员则轮流在赵凤丽房屋内吃喝

拉撒， 俨然将此当成自己家。

直到 2018 年初， 赵凤丽与

装修公司的欠款纠纷经法院审理

解决后， 她才回到自己家中。 此

时， 原本装修一新的房屋已被江

太国涉黑团伙成员折腾得乌烟瘴

气。

2017 年下旬 ， 黔西县协和

乡协和小学教师王飞 （化名） 正

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 突然，

一群剃着光头、 戴着金项链、 上

身雕龙刻凤、 五大三粗的男子冲

进教室， 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拖

拽至学校门卫室拘禁。

在门卫室内， 以江太国、 刘

星、 林勇军为首的七名团伙成员

自称受人委托前来追债， 要求王

飞还清所欠他人钱款 9 万余元。

王飞表示， 自己正在上课且一时

难以凑足所欠钱款， 希望能延缓

一段时间。 江太国等人当即回绝

并称： “今天拿不出钱就别想走

出校门！”

随后， 江太国涉黑团伙成员

李剑等人采用辱骂、 恐吓、 软暴

力等方式对王飞施压。 “我看到

有人拔王老师的胡须， 把吃过的

瓜子壳吐在他脸上， 还有人说要

用煤炉里烧红的铁钳烫他。” 记

者在案卷询问笔录里看到学校门

卫的证词。

当天， 被害人王飞被江太国

等人拘禁 10 个小时， 期间多次

遭到辱骂、 恐吓、 殴打， 直至当

晚 11 时， 王飞东拼西凑 2000 元

钱交给江太国等人才得以脱身。

狂妄！

以“律师”之名为非作歹

江太国涉黑团伙成员是否具

有律师从业资格？ 他们为何打着

“律师催收” 的名义行暴力讨债

之实？

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专案

组民警向记者介绍， 江太国、 江

太军及其团伙成员是有违法犯罪

前科的刑释解教人员， 他们没有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当然更不是

律师。

2016 年 6 月 ， 江太国与人

合伙开设贵阳市南明区猎狐信息

咨询服务部， 先后纠结李剑、 李

祖明、 朱小康、 林勇军、 江伟、

何坝等人， 打着 “律师追债” 的

名义承揽业务。 江太国在该涉黑

组织中具有绝对领导权， 并对其

他成员实行统一指挥 、 统一行

动、 统一住宿、 统一组织的管理

运行模式。

为扩大影响力， 招揽更多生

意， 江太国涉黑犯罪团伙制作统

一格式和内容的 “律师追债” 广

告， 以每月给付 50 至 100 元酬

劳的方式， 张贴在部分三轮车和

私家车上。

“以律师的名义招揽生意、

追讨债务， 更容易让外界相信他

们公司的合法性， 正规性， 同时

可以掩盖其部分暴力讨债的违法

犯罪行为， 实际上他们是有组织

的非法讨债。” 云岩分局刑侦大

队四中队中队长王卓告诉记者，

这些广告一旦张贴， 没有得到江

太国涉黑团伙允许， 车主就不能

撕毁， 否则便会遭到暴力侵害，

“曾有一位残疾三轮车主， 撕掉

张贴在自己车上的广告后， 被江

太国涉黑团伙成员当街殴打十多

分钟， 伤势严重。”

经公安机关查实， 江太国成

立的所谓 “猎狐服务部”，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4 月近两年时

间内， 与各方签订催收债务合同

多达 300 余份， 合约委托催收金

额高达 8000 余万元。

“江太国涉黑犯罪团伙在承

接催债业务时， 首先会以调查费

名义收取 2 至 3 万元不等的费

用。 同时， 在合同中约定收取催

收总金额 20%到 30%的佣金 。 ”

云岩分局刑侦大队扫黑办民警胡

皓告诉记者， 佣金部分让很多不

明就里的委托方吃闷亏 ， 上大

当， 不仅欠款没有如数收回， 还

额外付出一笔不菲的费用。

“江太国涉黑犯罪团伙找到

欠款人索要的款项并不是合约总

金额 ， 而是将属于自己收益的

20%到 30%佣金先拿到手 。” 胡

皓说， 他们一旦成功催收回佣金

部分， 便打道回府， 不再过问剩

余款项。 如果委托方追问， 江太

国等人会以已经寻找过受害人、

对方暂时没有钱、 再等一段时间

等各种理由搪塞推诿， 甚至借机

再向委托方索要额外费用。

据调查， 江太国涉黑犯罪团

伙涉及的案件远不止报道的三

起。 该团伙在实施追债过程中，

采取 “有钱拿钱、 没钱拿物、 没

物借款” 的原则， 对受害人实施

各种心理 、 精神和肉体上的压

迫。 江太国及其组织长期以暴力

威胁、 滋扰、 纠缠、 聚众造势等

手段 ， 多次有组织实施非法拘

禁、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实施非

法索取债务， 聚敛了大量钱财，

给当地群众制造了极大的心理恐

慌 ， 严重破坏正常的社会 、 施

工、 教学和工作秩序， 具有较大

的社会危害性。

感动！

深挖彻查他们付出良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

贵阳市公安机关紧盯侵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案件线索， 深挖彻

查， 打早打小。

“江太国涉黑犯罪团伙打出

的 ‘律师追债’ 广告中有 ‘信息

查询’ 一词， 被我们发现， 由此

拉开侦办序幕。” 云岩分局刑侦

大队大队长胡志超告诉记者， 案

件侦办初期并没有受害人报案，

随着扩线侦查， 逐步厘清江太国

涉黑犯罪团伙网络和受害人， 夯

实证据基础， 确定抓捕方案。

由于江太国涉黑犯罪团伙人

多面广， 成员每天不在固定地点

出现 ， 给抓捕工作带来一定难

度 。 期间 ， 侦查员数次蹲点守

候， 熬战通宵， 饿了吃面包、 泡

面充饥， 经过数日耐心等待， 终

于找到转瞬即逝的抓捕良机。

行动当天， 江太国团伙大部

分成员前往贵阳市某地追债， 云

岩分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 兵分

多路， 前往抓捕。 “我们把江太

国团伙成员围住的时候， 他们还

没反应过来 ， 就已束手就擒 。”

王卓告诉记者。

据该涉黑犯罪团伙成员交

代， 江太国对追债业务制定了详

细标准， 情账、 赌账、 政府账不

接， 涉及公职人员的债务不接，

追债过程中只能由江太国负责

谈， 其他人不能插嘴， 团伙成员

接到的追债业务佣金， 江太国需

要抽头 20%， 此外， 团伙成员外

出需要随时向江太国汇报。

“假冒律师名义用暴力方式

追债， 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声誉，

破坏法律公平正义， 侵害人民群

众切身合法利益， 给社会造成不

稳定因素， 这样的恶行理应被严

惩！” 贵州省贵达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毕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18 年 12 月 21 日 ， 贵阳

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江太

国等 12 名被告人组织 、 领导 、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判

处首要主犯江太国有期徒刑十六

年 ， 判处团伙成员刘星 、 江太

军、 朱磊、 李剑、 林勇军等十二

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两年四个月不

等，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

审判决后 ， 部分被告人提出上

诉， 2019 年 3 月 27 日， 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决定维持一审

原判。 目前， 该判决已正式生效

执行。

山西运城的一名 90 后

小学教师， 寒假期间被学校

叫去加班， 学校安排中午用

餐时突发疾病猝死。 事后，

家属 4 次向人社局申请认定

工伤， 人社局均不予认定。

其间， 法院 3 次判决外加一次政府行政复

议， 均撤销了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并明确要求重新认定。 然而， 事发至今已经

两年半了， 家属收到的依然是人社局不予认

定工伤的决定。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应视同工伤。

从法律规定来看， 该教师的情况应当视

同工伤。

但是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该教师的

工伤只能由当地的县人社局认定， 当事人不

能向其他区县人社部门或向上一级人社部门

提出申请； 而根据 《行政诉讼法》， 法院也

无权直接作出行政行为。

至于当地人社部门是否继续无视法律规

定和法院判决， 让我们拭目以待。 陈宏光

猝死与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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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高院院长到律协开展调研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王树江到四川省律师协会， 开展 “法律职

业共同体建设” 专题调研。

王树江指出， 要进一步增强法律职业

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感。 不断丰富健全相关

工作机制和平台， 推动构建四川法官与律

师彼此尊重、 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 相互

监督， 正当交往、 良性互动的关系， 共同

破解制约司法公正、 高效、 权威的瓶颈和

难题， 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信， 并最

终实现全社会的司法公信。

要进一步发挥律师促进司法公正的重

要作用。 要严格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各项

要求， 要充分发挥律师参与诉源治理的独

特作用， 进一步健全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

保障和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务， 畅通律师

对司法行为的监督渠道。


